工程類-材料管理與檢驗篇案例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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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項次
	標題
	說            明

	1
	類型
	公務員或監造單位藉由審查材料檢(試)驗項目圖利特定廠商案。

	2
	案情概述
	鑒於國道高速公路各項工程施工品質影響國人用路安全甚鉅，且民眾對於政府相關建設工程品質多所質疑，監察院亦曾對相關工程材料查驗程序提出糾正，固為確保國道各項工程施工品質，增進國人用路安全與消弭民眾疑慮。 

	3
	風險評估
	(1) 應試驗未試驗或試驗數量不足： 
如廠商有應試驗未試驗或試驗數量不足之情形，非但違反契約及相關規範之要求，更有估驗計價不實之疑慮，進而影響路面橋梁之安全。
(2) 廠商與材料實驗室勾結：
過去○○地檢署曾查出某鄉鎮市公所道路坑洞偷工減料，實驗室坦承做假之情形，嚴重影響公共工程建設品質及國人生命財產安全。

	4
	防治措施
	(1) 召開「落實工程材料檢驗及驗收機制透明廉能」研討會，針對如何減少或預防廠商與實驗室勾結之情形，特邀請○○局科長，分享該機關辦理瀝青材料盲樣分派送試比對機制之方式。
(2) 於廉政會報中提案研議轄管公共工程材料檢(試)驗作業，是否採取「盲樣送驗及會驗比對機制」抑或考慮調整試驗費之付款方式。

	5
	參考法令
	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。
(2) 刑法第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文書罪。



